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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黄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
全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工作
的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区县生态分局：
为落实省生态环境厅和省司法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经局党组研究，我局制定了《黄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全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工作的规定（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黄山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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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全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工作的规定（试行)

为落实省生态环境厅和省司法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严格依法行政，不断完善全市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行政处罚的决策程序，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黄山市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规定。
一、行政执法主体
（一）区县分局所有行政处罚均以市局名义作出，执法文书统一用市局公章；
（二）行政相对人对以市局名义作出，由分局具体实施的处罚行为，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市局承担主体责任。
二、案件分类管理
（一）重大案件经案件审理、合法性审查后，由市局党组会集体讨论决定。重大案件有：
1.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人民币50000元及以上（含50000元）罚款和没收的，对公民处以人民币5000元及以上（含5000元）罚款和没收的（较大数额行政处罚的罚额如变化将按新数额实行）；
2.暂扣或吊销许可证的；
3.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且经听证的；
4.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行政处罚。
（二）一般案件经案件审理、合法性审查后，经市局执法分管领导同意，报主要领导签批。一般案件有：
1.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人民币50000元以下（不含50000元）罚款和没收的，对公民处以人民币5000元以下（不含5000元）罚款和没收的；
2.第（一）、第（三）条所列情形之外的案件。
（3） 适用简易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实行备案制度。
区县分局应于每月10日前，将上月办理的该类案件，报市局法规科备案。
三、法审人员资格
（一）2018年1月1日之后，初次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合法性审查的人员，须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后，具备合法性审查资格；
（二）2018年1月1日之前，已经从事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的人员，具备合法性审查资格。
四、处罚决定程序
（一）承办单位提出处罚意见
承办单位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应主动接受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业务指导，执法支队应出具书面指导意见。承办单位经集体讨论，提出处罚意见，于告知程序后（有听证要求的在听证程序后），向市局递交合法性审查申请，申请要求附如下材料：
（1）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说明（包括基本事实，适用法律、法规、自由裁量权情况，调查取证情况，鉴定情况，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2）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文书；
（3）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相关的证据材料；
（4）经听证的应提交听证笔录；
（5）经评估、鉴定的要提交评估、鉴定报告；
（6）案件电子音（影）像制品复制件；
（7）案件法审人员认为需提交的其他材料。
（二）法规科受理合法性审查申请
市局法规科负责受理案件承办单位的合法性审查申请。材料不全的审查申请不予受理。接受审查申请后，对重大案件，法规科在10个工作日内组织审理会，形成审理决定及合法性审查意见；一般案件，法规科在5个工作日内组织法审及相关涉案科室人员以会议形式开展审查，形成合法性审查意见（以上时限遇特殊情况可向分管领导申请调整）。
（3） 法审人员开展合法性审查
法规科组织法审及相关人员以审理会形式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开展审理及合法性审查，审查内容如下：
1.执法主体合法性，是否超越本机关执法权限；
2.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适用依据是否准确；
3.当事人知情与申辩权是否得到保障；
4.行政裁量权行使是否适当；
5.程序是否合法；
6.文书制作是否规范；
7.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移交司法机关；
8.其他依法应当审核的内容。
（四）重大案件经党组会讨论决定
承办单位对案件审批表等内部审批文件逐级签字审核，并根据审理会议及合法性审查意见完成调整、补充后，将如下材料交法规科提请市局党组会研究，经讨论做出处罚决定。
1.案件材料PDF文本（同合法性审查的申请材料）；
2.根据合法性审查意见进行的调整、补充情况；
（五）一般案件由市局分管领导同意、主要领导签批
承办单位对案件审批表等内部审批文件逐级签字审核，并根据合法性审查意见完成调整、补充后，报市局分管执法领导同意后由主要领导签批。
五、加强部门协作
（一）市局法规科负责全市生态环境系统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应对工作，负责合法性审查申请受理及组织审查工作，法审人员根据审理会议决定出具合法性审查意见。
（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全市统一执法格式文本制作、执法工作监督检查及业务指导工作。全市执法格式文本参照生态环境部《环境行政执法文书制作指南》（2016年版）进行制作，待省里文书格式范本印发后，参照省级范本进行统一。
（三）县区分局、案件承办单位负责案件的具体办理、按合法性审查意见完成调整、补充、列席重大案件党组会讨论、参加一般案件讨论，配合做好复议和诉讼工作。
六、提升案卷质量
（一）区县分局办理的案件与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办理案件一同列入市司法局案卷抽查范围；
（二）区县分局应将案卷质量把关作为法律顾问主要任务之一，明确相应奖惩措施；
（三）区县分局要加强案卷审查人员培养，不断提高办案水平。
七、附则
（一）本规定发布之日起原《关于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权限委托有关事项的通知》即行废止，退回市局编号章；
（二）行政强制的决定参照一般案件的决定程序执行；
（三）行政许可可参照本规定，由作出许可的科室要求。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工作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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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局每月
10
日前将上月此类案件报法规科备案
) (
承办单位按法治审查意见进行完善
) (
一般案件
经执法分管领导同意后，由主要领导签批
) (
重点案件
由法规科提交党组会讨论作出处罚决定
) (
简易处罚案件
实行备案制
) (
一般案件
向市局申请并完成法制审查
) (
重点案件
向市局申请并完成法制审查
) (
承办单位按支队指导意见完善相关工作
) (
支队对案件办理进行业务指导，并出具书面指导意见
) (
承办单位调查、取证、提出处罚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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